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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发改委重点打造“义甬舟+环杭州湾”两条氢走廊

 近日，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对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383号提案——《关于全力构筑我国氢能产业高地的建议》进
行了答复。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在《答复》中指出，目前浙江省氢能产业发展已有一定基础，初步形成了制氢、储运、
加氢、燃料电池（含八大零部件）整车产业链条，主要布局在杭州、宁波、嘉兴等环杭州湾城市。

 以下为原文

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383号提案的答复

童亚辉委员：

 您在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全力构筑我国氢能产业高地的建议》收悉，经会商省经信厅、省科技厅
、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，现答复如下：

 一、我省氢能产业发展已有一定基础

 目前，我省氢能产业已初步形成了制氢、储运、加氢、燃料电池（含八大零部件）整车产业链条，主要布局在杭州
、宁波、嘉兴等环杭州湾城市。制氢方面，嘉化能源、华泓新材料、卫星石化、万华化学、三江化工、浙江凤登、东
华能源、杭州中泰深冷、巨化集团等一批企业具备工业副产氢提纯车用氢气的能力，林德公司、美国空气产品公司等
国际知名企业正在嘉兴布局液氢项目；储运装备方面，巨化集团、杭氧股份、杭州贝斯特、嘉化能源、浙江蓝能、宁
波氢阳等企业在研发生产上已有良好基础；燃料电池方面，集聚了爱德曼、锋源氢能、德燃动力、美锦国鸿、未势能
源、汉丞科技、南都电源、风氢扬、绍兴俊吉、金华氢途、恒友机电、晨阳新材料、天能氢源、宁波绿动、宁波安泰
环境、宁波氢阳、浙江氢为等一批电堆及关键零部件企业；整车方面，吉利、浙江中车电车等企业正在研发氢燃料电
池商用车产品，部分车型已上市销售；研发方面，浙江大学、清华长三角研究院、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院等都建立了
高水平氢能科研机构，浙能集团也正在与航天一〇一所合作建设液氢专业研究机构；推广应用方面，嘉善县已投入运
营100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，建成2座加氢站。

 二、我省将积极探索发展绿氢，不断提高氢能保障能力

 我省具有一定的工业副产氢资源，利用工业副产氢制备车用氢气是当前我省发展氢能的主要路径。目前正在实施的
工业副产氢提纯项目包括：嘉化能源与浙能集团在嘉兴港区合建的1.5吨/日液氢项目，今年将投产；美国空气产品在
海盐投建的30吨/日液氢项目，预计2022年底投产，将成为世界最大液氢装置之一。

 大力发展绿氢是我省未来发展氢能的一个重要方向。我委正在编制全省能源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，对发展氢能会作
出部署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省将积极探索利用海上风电、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制氢，在舟山等沿海地区开展相关
试点工作。

 三、我委正在制定“十四五”加快推动我省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

 2019年，我省印发了《浙江省加快培育氢能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首次从政策层面对全省氢能产业发展作了部署
。今年是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为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，更好地与国家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开展的燃料电池汽车示范
应用政策相衔接，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明确我省具体政策，推动省级示范应用，回应市场主体关切，3月份以来，我委
参照广东、上海有关做法，牵头起草了《浙江省加快培育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方案》（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
），计划上半年印发实施。

 《实施方案》尽可能做到五个明确：一是明确阶段发展目标。包括“十四五”时期全省推广应用氢燃料电池汽车和
加氢站建设数量等目标；二是明确产业扶持政策。主要是项目招引政策、鼓励创新政策、推广应用政策、加氢站建设
和运营补助等市场主体高度关注的激励政策；三是明确安全管理机制。氢能生产、储运、经营的安全管理机制尚不完
善，是当前氢能产业发展的主要堵点之一，尽快构建安全管理体制机制已成为急迫问题；四是明确示范应用方案。通
过示范应用来促进产业发展，是当前发展氢能产业的有效现实路径；五是明确工作推进机制。即明确推进实施机制和
协同监管机制，加强工作联动性，确保有序开展相关工作。

 四、下阶段我省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的主要举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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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一）组织开展省级示范应用工作。参照国家做法，选择若干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地区（初步确定为宁波市、嘉兴市
、绍兴市、金华市、舟山市和嘉善县、长兴县）作为示范区（点），支持其开展氢燃料电池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示
范应用，并建立考核体系，按照实施情况对示范地区给予奖励。通过示范带动，以点带面促进产业发展。

 （二）优化产业布局着力打造两条氢能走廊。在示范应用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动，将产业布局和应用场景有
机结合，着力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两条“氢走廊”。一是以嘉兴、杭州、绍兴、宁波为重点，加强与上海、江苏衔接
，协同打造“环杭州湾”氢走廊；二是以金华、宁波、舟山为重点，围绕自由贸易区创新发展，着力构建“义甬舟”
氢走廊。

 （三）大力支持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充分发挥我省民营资本和人才优势，加大省级科技专项支持力度，大
力推动校企合作，通过“揭榜挂帅”等方式，支持省内优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抢占市场份额。

 （四）积极鼓励地方招引项目强链补链。支持各地积极招引国内外氢能优势企业，布局一批燃料电池汽车关键零部
件、制氢和储氢装备等项目，并依托龙头企业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，加快构建较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。

 （五）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。我委将会同省财政厅进一步完善“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奖补政策”，参
照国家做法，聚焦示范应用，加大对购置燃料电池汽车、加氢站建设、氢能产业及创新平台项目的支持力度，不断提
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。

 （六）加快建立安全管理体制机制。一是尽快明确加氢站建设审批主管部门，制定相关标准规范。同时依托浙能集
团，统筹规划建设综合功能服务站和加氢站，合理预留空间，保障未来需要。二是尽快明确氢气作为能源的安全储运
管理办法，为发展氢能排除障碍。

 感谢您对我省氢能产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！

 联系人：华毛，联系电话：0571-87059370

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2021年6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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